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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 太平洋 大西洋

鮪延繩釣船 1000餘艘 魷魚秋刀船 110艘 鰹鮪圍網船 34艘

我國遠洋漁業概況
 我國籍漁船作業水域遍及世界三大洋，近五年

平均年產量約70餘萬公噸、產值約400億元，
分別佔漁業總生產量逾60%、總產值逾40%。

 遠洋水產品出口產值約280億元，佔海洋漁業
水產品總出口產值約70％。

 主要出口國為日本、美國及歐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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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遠洋漁業在國際組織參與

南方黑鮪保育委員會
(8國)

印度洋鮪類委員會
(32國)

南太平洋區域漁業管理
組織 (15國)

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
會(26國)

美洲熱帶鮪魚委員會
(21國)

北太平洋漁業委員會
(8國)

北太平洋鮪類國際
科學委員會 (7國)

大西洋鮪類資源保
育委員會 (53國)

南印度洋漁業協定
(10國)

會員

合作非締約方

受邀專家

聯合國糧農組織

我國參加的漁業組織佔我國能實質參與之國際組織約30％

與日本、美國、歐盟等漁業大國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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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地區

史瓦帝尼

歐洲地區

教廷

亞太地區

帛琉共和國

索羅門群島

馬紹爾群島

諾魯共和國

吉里巴斯

吐瓦魯國

拉丁美洲及加勒
比海地區

尼加拉瓜

海地

聖露西亞

聖克里斯多
福及尼威斯

聖文森

巴拉圭

貝里斯

瓜地馬拉

宏都拉斯

我國遠洋漁業強化邦交關係

遠洋漁業合作入漁係締結邦交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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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評估諮商 雙邊諮商

大幅改善

無法改善

警告 合作

不合作
禁止水產品輸入歐盟

 IUU（非法 (Illegal)、未報告 (Unreported)、不受規範 (Unregulated)）危害：

 全世界30%魚貨來自IUU，價值230億美元，嚴重衝擊各國際漁業管理組織(RFMOs) 
保育與管理措施之成效，威脅資源永續利用及生物多樣性。

 對守法者造成不公平競爭。

市場國措施
美國與歐盟均訂有打擊IUU法規

市場國措施

皆實施公布不合作國家制度。
被指稱為不合作國家，水產品禁止輸入，也不得進入該國港口卸魚。

全球打擊非法漁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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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1日歐盟以市場國角色依其第1005/2008號IUU法規，指認我國為
打擊IUU不合作第三國黃牌警告國家。

歐盟黃牌對我國的影響

約半年檢視改善行動

部分國際貿易商不採購「黃牌國家」之水產品

魚價受預期紅牌影響，有下滑及滯銷趨勢

禁止水產品輸歐盟→影響我國輸出歐盟水產品約新臺幣70億元

要求他國禁止我國漁船進入其國家港口卸魚及補給

連帶影響
! 使美國、日本等我漁產品主要出口市場國質疑我漁業管理能力，

對我採取相關不利措施

! 可能影響我國在國際漁業管理組織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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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黃牌對我國的影響

 我國遠洋漁業是火車頭產業，

產值約400餘億元。

 周邊產業發展連動影響逾千億元。

 若持續黃牌或遭列紅牌，衝擊我

海洋產業經營（含沿近海漁業的

輸銷歐盟），甚危及產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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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IUU具體措施

行政院通過5年期
計畫，共新臺幣
23.5億元，推動四
大面向執行措施

行政院成立跨部會
專案小組

通過「漁業國家管
控及檢查計畫
(NP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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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架構

1. 訂定「遠洋漁業條例」

2. 修訂「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管理條例」

3. 修訂「漁業法」

4. 依該2條例授權訂定15項子法規及5項公告，與三法併
同於2017年1月20日生效施行

監測、

管控
及
監督
(MCS)

1. 推動遠洋漁船裝設電子漁撈日誌(e-logbook)

2. 設立24小時漁業監控中心（FMC）、建置整合系統

3. 推動及落實卸魚聲明機制

4. 推動國內及32個國外指定港口轉載及卸魚

5. 執行國內外港口檢查及公海登檢措施

6. 對非我國籍漁船執行港口國措施

7. 增募海上觀察員提升觀察涵蓋率

修正法律架構

執行採納IUU國家
行動計畫

確保有效地實施
執行修正後的國內法

加強國際規範及
管理措施之有效履行

確保修訂後的法規
能對違反者有效執行

1

2

3

4

5

改正監測、管控

及監督(MCS)系統

的缺失

衡平漁撈能力及

漁船政策

6

7

四大面向11項行動計畫與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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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
溯性

1. 執行遠洋漁業相關業者稽核策略計畫

2. 輔導並稽核出口業者

3. 強化跨部門漁產品文件檢核機制

4. 與重要國際夥伴建立資訊交換機制

國際
合作

1. 完成與我國漁業關聯較高之22個國家之合作安排

2. 強化我漁船確實遵守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RFMOs）
規範

改善漁產品之

可追溯性

改善及確保
漁獲證明機制之

可信賴度

8

9

加強和改善
與其他國家之合作

確保遵守
RFMOs規定

10

11

四大面向11項行動計畫與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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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打擊IUU跨部會專案小組

農業委員會
水產試驗所

漁業署

交通部 航港局

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署

調查、行政執行、檢查
機關

各地域司、國際組織司、
相關駐外館處

財政部 關務署

海巡署

海洋保育署

經濟部
國際貿易局

標準檢驗局

行政院
政務委員

工作小組

船舶國籍管理、協助載運漁獲或漁產品之外
籍船舶在臺灣港口之檢查

漁業政策、法規，漁船作業與船員之管理、
漁業巡護之執行與協調，漁獲物捕撈、轉載、
卸魚、運銷之管理，國際漁業合作策劃與推
動，漁獲統計及科學研究等

進口漁產品衛生檢驗、國內漁產品製造業之
衛生管理

強化進口管制、漁獲物之進出口通關與配合
邊境管制

協助水產品加工廠及倉儲廠通過自願性驗證、
加工來源查核

(委員-各機關副首長)

召集人

農委會主委

副召集人

農委會副主委

執行長

漁業署署長

副執行長

勞動部 綜合規劃司、勞動力發
展署等相關所屬 協助漁業從業人員權益、勞動檢查

公海登檢與漁業巡護
國內漁船進出港檢查及海上執法
漁業資源之維護、海洋環境保護及保育

外交部

海洋委員會

駐外漁業檢查員外派、與港口國及船籍國資
訊交換、與第三國及國際組織合作

國人投資FOC漁船與IUU漁業犯罪之調查及
起訴

法務部法務部

外交部

海洋委員會

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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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工作重點
 建立「臺歐盟打擊IUU漁業工作小組」持續推動打擊IUU各項措施

• 杜絕IUU漁獲流通

• 續與歐盟及

國際合作、加強

國際漁業組織參與

• 持續強化管理與

執檢效能、

維持人力與經費

• 滾動檢討相關法規、

完善法制基礎、

遏阻IUU行為 法律

架構

監測、管

控及監督

MCS

可追

溯性

國際

合作

打擊I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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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